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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回头看”
交办案件办理结果公示

2018年 6月 15日

（第8批）

（下转十八版）

（上接十六版）

2.卫生防护距离及环境敏感点
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

经对该项目生产工艺、原材料及产成品分析，其生产
过程仅为原材料的混合，不涉及原油提炼工艺，不发
生化学变化，故环评报告将此项目行业确定为C266
专用化学品制造。

根据《石油化工企业卫生防护距离》（SH3039-
1999）第 2.1.0条规定：“石油化工装置（设施）与居住
区之间的卫生防护距离，应按表 2.0.1 确定，本表未
列出的装置（设施）与居住区之间的卫生防护距离
一般不应小于 150米，当小于 150米时应根据环境
影响报告书的结论确定。”本项目未列入表 2.0.1中，
因此卫生防护距离确定为 150米。在卫生防护距离
内无环境敏感点，高新区实验小学、祝福红城、兰寨
新城等敏感目标均位于本项目卫生防护距离 150米
范围之外。

3.环评审批情况
根据《河南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条例》及郑州市

国土资源局高新技术开发分局、郑州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土地储备中心提供的意见表明，该项目符合郑
州高新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9—2020年）。

2015年 5月，郑州市环保局按照法定程序组织
专家技术评审会，并在郑州市环境保护局网站进行
了受理公示和拟批准公示，公示期内未收到异议和
听证要求。项目批复后，在郑州市环保局网站进行
了环评批复结果公示，并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权利进行告知。

据此，该问题反映不属实。
（三）关于“投诉人对公众号上模棱两可的处理

结果不满意”的问题
郑州高新区将对该项目进一步论证，及时公布

论证结果，加大环保宣传力度，加强与企业及周边群
众的沟通，争取得到更多群众的理解。

处理及整改情况：
2018年 3月份，《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郑州

分公司工业及配套设施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批前公
示》在相关网站公示后，周边群众对该项目建设表示
较大关切，引起高新区管委会高度重视，随即组织相
关单位开展全面调查，重新论证。

下一步，郑州高新区有关部门将会同上级业务
部门和专业机构，继续对群众关切的相关问题进行
深入调查，及时向群众进行回复，做好沟通协调工
作。

问责情况：无。

二十、郑州市郑东新区
受理编号：

D410000201806090025

反映情况：郑州市郑东新区东风路与七里河南
路交叉口西南角，东洲鸣翠苑小区楼下有五六家饭
店油烟直排，污染严重。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该问题反映的东洲鸣翠苑小区，经现场查看，有

7家餐饮店，分别为个体工商户和餐饮企业：个体工
商户名称：1.郑州市郑东新区赣味轩饭店（赣味源）；
2.企业名称：河南腾瑞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吉祥斋）；
3.企业名称：郑州佳涵餐饮服务有限公司（黎记烩
面）；4.企业名称：郑州阳春品茗餐饮有限公司（阳春
品茗）；5.企业名称：郑州雨巷问茶餐饮服务有限公
司（雨巷茶馆）；6.企业名称：河南南湖春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优嘉牛肉面）；7.郑州祥云金昇拾壹锅餐饮
管理有限公司（拾壹鍋）；餐饮店地址：河南省郑州市
郑东新区东风路与七里河南路交叉口西南角。

二、现场调查情况
郑东新区管委会于 2018年 6月 10日上午接到

问题交办通知后，立即组织郑东新区综合执法局和
商都路办事处进行现场调查处理。经现场核实，东
洲鸣翠苑小区 7家餐饮店均安装油烟净化器，在作
业期间均正常运转使用，并且能够保持油烟设备干
净卫生，定期清洗，不存在油烟直排现象。故举报问
题不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虽然该举报问题不属实，但郑东新区管委会要

求商都路办事处严格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组织社
区、网格工作人员、环保办、城管巡防队员配合郑东

新区执法局，对这 7家餐饮店进行不间断巡查，确保
餐饮店不出现油烟直排现象。

2018年 6月 10日 8时 30分至 12时，郑东新区
管委会商都路办事处组织环保办工作人员对现场进
行查看，7家餐饮店在作业期间均使用油烟净化器，
并且能够保持油烟净化设备干净卫生，未发现油烟
直排现象。

2018年 6月 10日 16时至 23时，郑东新区管委
会商都路办事处二级网格长组织社区、网格工作人
员、环保办、城管巡防对现场进行盯守，并现场组织
查看，未发现油烟直排现象。

2018年 6月 11日 6时至 12时，郑东新区管委会
商都路办事处二级网格长组织社区、网格工作人员、
环保办、城管巡防对现场情况进行再次检查，未发现
油烟直排现象。

问责情况：无。

二十一、郑州市新密市
受理编号：

D410000201806090031

反映情况：郑州市新密市苟堂镇小刘寨村，举报
人开的固废收购厂在没有营业的情况下，被政府关
停。该厂房东已把门锁上，里面还有人出不来。问
是否合理。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经查，举报人反映固废收购厂为新密市大鸿再

生资源有限公司（原名新密市苟堂镇小刘寨村石子
加工点，已被苟堂镇人民政府取缔），位于新密市苟
堂镇小刘寨村，法定代表人张梦培（原新密市苟堂镇
小刘寨村石子加工点负责人刘晓强爱人）。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10183MA459KFH73。经营范围：
建筑垃圾、工业固体废物、矿渣回收、加工、销售，建
筑材料、环保材料销售。该公司于 2018年 6月 7日
办理年仓储六万吨建筑垃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
案手续。该公司东侧是农田，南侧是乡道，西侧是废
旧厂房，北侧是厂房。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18年 6月 10日，新密市环境保护局执法人员

雷志强、龙全升现场检查发现，该公司车间内及厂区
无生产设备及原料。

2018年 5月 3日，新密市苟堂镇人民政府工作
人员发现新密市苟堂镇小刘寨村石子加工点无证经
营，苟堂镇政府于5月 4日组织工商、电业、环保等职
能部门对该加工点采取断电、查封措施，并要求该加
工点于2018年 5月 9日前自行拆除到位。

2018年 5月 9日，新密市苟堂镇政府发现新密
市苟堂镇小刘寨村石子加工点未按要求自行拆除生
产设备，即对其生产设备进行了强制拆除。

2018年 5月 23日，该加工点在新密市工商管理
和质量技术监督局办理营业执照。注册名称为新密
市大鸿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2018年 6月 7日，该公司办理了年仓储六万吨
建筑垃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手续，属仓储项
目，无生产设备，仓储内容是建筑垃圾，并密闭于车
间内。

2018年 6月9日，接到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
“回头看”督办受理编号D410000201806070081（已
办结）。新密市苟堂镇人大主席魏国现、副镇长杜会
彬带领新密市环境保护局执法人员雷志强、龙全升
对新密市苟堂镇小刘寨村石子加工点进行了现场调
查。发现该加工点生产设备已拆除，部分设备及部
分原料（青石，非建筑垃圾）未清理出厂区。新密市
苟堂镇政府工作人员现场要求该加工点立即对未清
除到位原料及设备进行清理。因房东与新密市苟堂
镇小刘寨村石子加工点存在债务纠纷，在清理残留
设备及原料时，房东拒绝设备及原料出厂，将大门锁
上。

处理及整改情况：
新密市苟堂镇政府采取的强制措施是针对新密

市苟堂镇小刘寨村石子加工点而非新密市大鸿再生
资源有限公司。清理的设备及原料与新密市大鸿再
生资源有限公司经营内容无关（该公司环境影响登
记表备案手续显示，该公司年仓储六万吨建筑垃圾
项目属仓储项目，无生产设备，仓储内容是建筑垃
圾）。

下一步，新密市要求苟堂镇政府、新密市环保
局、新密市工商质监局根据各自职能加大执法力度，
做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问责情况：无。

二十二、郑州市金水区
受理编号：

X410000201806080020
X410000201806090011

反映情况：来信反映内容与郑州市金水区白庙
社区环评造假投诉举报内容一致。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河南升科置业有限公司郑州电子科技市场暨白

庙社区（村）改造安置小区位于郑州市东风路以南、
文博东路以西、文博西路以东，属于安置房项目。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由河南蓝森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编制，郑州市环境保护局于 2012年 6月对该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予以审批（郑环审〔2012〕44号）。

二、现场调查情况
（一）项目历史背景
郑州市金水区白庙城中村改造安置区项目是郑

州市首批城中村改造项目、郑州市重点工程，启动于
2006年 8月，前期开发商为郑州市豫华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后因种种原因退出，项目实施陷入停顿，
改造被一度搁浅，村民迟迟不能回迁，多次到省、市、
区政府群访，严重影响社会稳定。2008年 9月，为加
快项目实施，使村民早日回迁，确保社会稳定，金水
区政府决定托盘并交由河南升科置业有限公司开发
建设。由于该项目建设周期较长，项目建成后，大多
数群众就强烈要求立即交付使用并回迁，升科公司
在 2016年 1月和 2017年 6月分别对项目的安置房
及公共单位进行了交付，交付后项目得到了大多数
村民的认可。

该项目建设是根据2009年《郑州市常务会议纪
要〔2009〕15号》文件精神，对于当时 38个已开工安
置房项目，可按程序抓紧时间补办相关手续，白庙项
目即属于该 38个安置房项目之列，河南升科置业有
限公司接收项目后，即对该项目进行了各项手续的
补办。

（二）关于李**等 30多位应回迁人员所反映的
环保等问题及上访、诉讼情况

近三年来，以李**等为代表的部分业主，为迫使
政府满足其不合理的高额赔偿要求（不接收安置房，
要求政府按照高档学区房商品房的价格给予赔偿），
就以各相关政府职能部门不应当对白庙村安置房项
目颁发相关手续、房屋建筑质量问题等“理由”，多次
到省信访局、市委、市政府、法院等部门釆用上访、诉
讼等手段，意图对河南升科置业有限公司依法依规
办理各项建设手续进行阻断，进而再以回迁房屋手
续不齐全拒绝接收房屋和要求赔偿。但经新乡市中
级人民法院、郑州高新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郑州市
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等多个司法机关审查，均认为
李**等上访人的起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驳回其起
诉或诉讼请求。目前，李**等人在郑州铁路中级人
民法院进行上诉，案件正在审理中。另外，李**等 30
多位业主的房产分配位于本项目南侧，项目南北楼
间距有一百多米且中央空调冷却塔及建筑外窗隔音
完全不在其楼上，对其完全无影响。

（三）项目环保手续落实情况
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手续由郑州市环境保护

局于2012年 6月 12日以郑环审〔2012〕44号审批通
过其环境影响报告书。

河南升科置业有限公司于 2017年 7月 11日来
金水区环保局咨询申请办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手
续，金水区环保局本着服务企业的宗旨，为企业出具
环保意见，要求企业：一是建设单位要依法编制验收
文件报环保部门审批，项目以竣工验收正式批复为
准；二是建设单位必须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和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
产的环保“三同时”制度；三是建设单位要按照环境
保护有关规定，主动接受环保部门的监督管理，不得
出现环境违法行为。

河南升科置业有限公司于 2017年 7月 14日向
金水区环保局提交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申请。金

水区环保局于当天受理，并在郑州市人民政府网站
进行公示。

2017年 7月 19日，金水区环保局组织郑州大学
教授宋宏杰等三名专家对该项目进行评审。经过现
场勘查后，在该项目专家评审会上发现该项目存在
以下问题：一是项目中央空调冷却塔距离居民区较
近，未按照批复要求设置消声降噪措施。应尽快安
装消声降噪设备，并在中央空调正常使用的前提下，
进行噪声监测并进行达标分析；二是地下车库排气
口未按照环评批复要求设置在小区绿化带中；三是
商业裙楼上的消防排烟道距离居民楼太近，应远离
居住楼，尽量布设在绿化带内；四是公众参与应具有
达标性，重点应对项目建设提出质疑的公众进行公
众参与调查工作。

此项目于 2017 年 7月急需在市房管部门集中
办理网签手续，因该网签手续涉及上千户征迁安置
户的重大合法利益，同时房屋交付后得到了大多数
村民的认可，为了保障绝大多数群众的利益和出于
对社会稳定因素的考虑，区环保局于2017年 7月 21
日出具了《关于河南升科置业有限公司郑州电子科
技市场暨白庙社区改造安置小区项目竣工环保验收
申请的批复》（金环〔2017〕41号），在文件中同时对
河南升科置业有限公司在环保设施的建设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进行了再次明确和要求。河南升科置业有
限公司领导也承诺会在后期积极整改，满足环保相
关要求，为住户提供更完善的生活环境，并且，升科
公司正在积极整改落实，以确保项目完全达标。

（四）环保局出具文件的有效性
郑州市金水区环保局于 2017年 7月 21日出具

的《关于河南升科置业有限公司郑州电子科技市场
暨白庙社区改造安置小区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申请的
批复》（金环〔2017〕41号），是区环保局的正式文件，
合法有效。

因郑州市金水区环保局的行政审批工作程序设
置不完善，网上系统办理和作出审批意见之间信息
对接不畅通，致使在对该项目进行网上系统办理时
给予了不予审批的意见。因此金水区环保局于
2017年 7月 27日出具的《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郑
金环许不予决字〔2017〕第 01号）、2017年 8月 2日
出具的《不予受理听证通知书》（金环听不字〔2017〕
第 1号）和 2017年 11月 28日出具的《政府信息公开
申请答复书》（编号：2017-02）文件均存在瑕疵，区
环保局对上述文件声明作废，且深刻检讨。并以此
为契机，完善行政审批制度和工作流程，同时加强各
部门之间工作信息的衔接，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综上，该问题不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今后，郑州市金水区环保局将完善行政审批制

度和工作流程，同时加强各部门之间工作信息的衔
接，加强与来访群众的沟通。

问责情况：无。

二十三、郑州市新郑市
受理编号：

X410000201806080023

反映情况：新郑市人民政府在环境污染方面的
渎职问题以及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庭在〔2015〕
郑行初字第 646 号判决中的法律引用不适当问题。
1.为了保护南水北调干渠不受潜在洪水冲击以及南
水北调干渠二级水源保护区内的河流及地下水不受
污染，河南华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在 2015 年起诉了
新郑市人民政府，要求新郑市人民政府依法拆除位
于新郑市唐河村双湖大道漕河河道内所修建排污管
道。该管网是新郑市人民政府在投资修建双湖大道
时所埋，是由新郑市人民政府财政拨款，施工单位是
孟庄乡人民政府。两个排污管，污水管直径 1.5 米，
在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情况下，长年排出劣五类水
体。而且两个污水管网离南水北调干渠仅 650 米。
根据规定，新郑市人民政府所设立的排污管口离南
水北调干渠仅 650 米，在南水北调干渠工程 1000 米
二级水源保护区内，两个排污管道应当责令其予以
拆除。2018 年 4 月，新郑市孟庄乡人民政府和水务
部门，设立了同意排污的显示牌，允许两个污水管网
日排 26 吨劣五类水质的水。直接排污水到潮河河
道内，污染当地的地下水资源，给南水北调中线水源
安全造成威胁。恳请督办这个案件。


